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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国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海安路以西、香江东四街以北香江东四街以北（宗地编号：2014-BH093）一宗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海安路以西、香江东四街以北（宗地编号：2014-BH093）一宗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潍坊渤海水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潍坊市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1月19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032014B08372]，咨询对象已于2015年9月24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潍国用（2015）第G045号]，但尚未取得《规划设计条件》。
根据潍坊渤海水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032014B08372]及介绍，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五通”（即通上下水、通讯、通电、通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咨询对象出让宗地总面积为113480平方米，规划建筑总面积为136176平方米，主体建筑物性质为商务楼，容积率为1.2。
本次咨询应委托人要求设定咨询时点为2019年4月24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032014B08372]约定的规划利用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本次咨询应委托人要求、依据潍坊渤海水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介绍及其提供的资料并结合咨询目的对咨询对象进行如下设定：

1. 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
2. 土地开发程度均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上下水、通讯、通电、通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 咨询对象宗地总面积为113480平方米，规划建筑总面积为136176平方米，主体建筑物性质为商务楼，容积率为1.2。
4. 根据潍坊渤海水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潍国用（2015）第G045号]，土地终止日期为2054年12月18日，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67年。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潍坊渤海水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介绍及其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4月24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26044万元（楼面单价1913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缴未缴的政府及他人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款、土地出让金或政府地价款、相关税费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测算过程
1、 估价方法

1.  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咨询对象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咨询对象现状尚未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咨询对象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咨询对象尚未开发建设，但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较多，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咨询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咨询对象为商务金融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赁信息确定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本估价报告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咨询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咨询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比较法——剩余法套用

根据替代原理，将房地产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房地产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房地产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房地产估价期日地价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房地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房地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房地产使用年期修正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 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说明
根据潍坊渤海水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032014B08372]，咨询对象宗地总面积为113480平方米，规划建筑总面积为136176平方米。
2.项目开发期情况说明：

项目开发期：2年

其中：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已建工期：0年

续建工期：2年
（转下页）
3、 测算过程：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潍坊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海安路以西、香江东四街以北（宗地编号：2014-BH093）一宗商务金融用地
	系数
	海安路以西、国有土地以南
	系数
	国有土地以北、海安路以西
	系数
	国有土地以南、海安路以西
	系数

	交易时间
	2019.4.24
	100
	2018.12.2
	99
	2017.12.1
	98
	2017.12.1
	98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100
	商业办公用地
	100
	商业办公用地
	100
	商业办公用地
	100

	地上容积率
	1.2
	100
	3
	90
	3
	90
	3
	90

	区域因素
	办公聚集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规则
	100
	较规则
	98
	较规则
	98
	较规则
	98

	
	宗地面积（㎡）
	113480
	100
	81424
	98
	79489
	96
	919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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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海安路以西、国有土地以南
	国有土地以北、海安路以西
	国有土地以南、海安路以西

	交易时间
	100/
	99
	100/
	98
	100/
	9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90
	100/
	90
	100/
	90

	区域因素
	办公聚集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100/
	98
	100/
	98
	100/
	98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96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熟地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535
	1450
	1449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794
	1747
	1676


咨询对象熟地楼面地价

＝（1794+1747+1676）÷3

＝1739（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购买价格

=1739×136176÷10000

=236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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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剩余法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海安路以西、香江东四街以北商务楼
	系数
	泰华中心
	系数
	祥业国际商务大厦
	系数
	恒易宝莲金融中心
	系数

	交易时间
	2019.4.24
	100
	2019.3.18
	99
	2019.1.29
	97
	2019.4.14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务楼　
	100
	商务楼　
	100
	商务楼　
	100
	商务楼　
	100

	区域因素
	办公聚集度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较好
	104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较好
	104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差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基础设施水平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临街道路状况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次干道
	102
	城市次干道
	102
	城市次干道
	102

	个别因素
	建筑规模（平方米）
	136176
	100
	78000
	98
	19867.13
	100
	124000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房型
	平层
	100
	平层
	100
	平层
	100
	平层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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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泰华中心
	祥业国际商务大厦
	恒易宝莲金融中心

	交易时间
	100/
	99
	100/
	97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办公聚集度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交通便捷度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道路状况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个别因素
	建筑规模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房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8500
	8500
	7500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7710
	7712
	6600


咨询对象的楼面单价 ＝（7710+7712+6600）÷3

＝7341（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7341×136176÷10000＝999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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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剩余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价值
	99967
	

	2
	建造成本
	44490
	第2-1至2-7项之和

	2-1
	建安费用
	3540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平方米）
	2600

	2-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62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3.0%

	2-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住宅用房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不计取

	2-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72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2-5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04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50

	2-6
	相关税费
	531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2-7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272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89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4
	销售费用
	2999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费率
	费率（%）
	3.0%

	5
	购地税费
	0.0386V
	契税、印花税
	税率（%）
	4.05%

	6
	利息
	2298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2至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年利率（%）
	4.75%

	
	
	0.101V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7
	销售税费
	523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增值税及附加（%）
	5.5%

	8
	开发成本
	55913
	2至7项之和

	
	
	0.1396V
	

	9
	利润
	7257
	2至4项之和×利润率+（V+V×取得税费）×利润率
	利润率
	15%

	
	
	0.1558V
	
	
	

	10
	咨询对象价值
	28406
	开发完成后价值-开发成本-利润


（三）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土地价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0
	2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0
	10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0
	10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估价期日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0
	10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估价期日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75
	75

	权重
	50%
	50%


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23681×50%+28406×50%＝26044（万元）

地面单价＝26044×10000÷113480
＝2295（元/平方米）

楼面单价＝26044×10000÷136176
＝1913（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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